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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实施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六政办〔2009〕22号

金安区、裕安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为贯彻实施《安徽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省政府第 197 号令）（以下简称《办法》），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办法》施行的重要意义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旬业主交存的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建立，有利于保障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安全使用，维护业主长远利益，促进物业管理工作持续健康发展。认真施行《办法》对保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推动物业管理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大《办法》的贯彻力度，认真做好落实工作，为广大业主建立好、管理好、使用好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二、明确标准，严格执行《办法》各项具体规定
1.六安市城市规划区内的所有房屋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应向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2.首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业主以购房款总额为基数，分别按照下列比例交存：

（一）未配电梯的，按照 0.8％的比例交存；

（二）配备电梯的，按照 1.6％的比例交存。建设单位自用、出租的住宅物业或者与住宅楼结构相连的非住宅物业，未配备电梯的，由建设单位按照同期同类商品房售房房价款 0.8％的比例交存；配备电梯的，按照 1.6％的比例交存。住宅小区内与住宅楼结构不相连的非住宅物业，按照购房款总额或者同期同类商品房售房价款 0.8％的比例交存。拆迁安置房首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由被安置户全额交存。属拆一还一，其拆一还一部分按不低于同年度同地段房屋砖混一等拆迁补偿基准价格核算维修资金，超出面积部分根据实际销售价款核算。

3.业主交存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属业主所有。资金管理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业主决策、政府监督的原则。业主未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交存。逾期有未交存的，业主委员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4.办理产权登记的房屋发生产权转移的，未交纳首次物业维修资金在转让时应由购房者按规定足额补交；已经交存首次维修资金的，其节余部分应随物业所有权同时转让过户。未结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房地产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物业转让手续。

5.开发企业应交存或代收未交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助征收。凡不按规定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企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记入房地产开发信用档案。

三、加强宣传，认真组织《办法》学习培训工作《办法》涉及建设、房产、财政、审计、银行等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涉及有关社会组织、物业管理企业及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等各类主体的行业规范。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统一部署，切实组织好《办法》的学习、宣传和培训工作。要加强各级领导特别是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督管理工作人员的学习与培训，增强法制观念，促进依法行政，强化行政监督，提高监督管理水平，保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监管，切实履行《办法》赋予各自职责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物业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大，工作好坏直接关系到房屋建筑及其设施设备的安全使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的大局。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责任，顾全大局，相互协作，密切配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工作协调，完善管理制度，规范行政行为，提高佃事效率，认真抓好《办法》具体落实工作。财政、审计、银行等部门要按照《办法》规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积极支持配合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监督管理工作。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居委会和物业管理企业要积极履行《办法》赋予的相应职责，确保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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